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条  为规范加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捐

赠项目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章程》，结合基金会捐赠项目特点，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项目管理秉持“规范、透明、效益、安全、服务”

的总方针，积极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通过对捐赠项目的有

效管理，提升基金会公信力，促进基金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基金会项目管理包括项目的设计开发、设立审批、执行

监管、反馈宣传等环节。基金会秘书处配置专人承担相应工作，其主

要职责是： 

1、根据学校和基金会的发展规划，进行项目策划、设计和立项

审批； 

2、开展部门和项目的管理制度建设； 

3、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完成项目计划，实现项目目标； 

4、定期向捐赠人报告项目的执行情况、使用效果和社会评价； 

5、培育公益品牌项目，弘扬、传播慈善文化。  

 

第二章  项目策划 

第四条  捐赠项目策划应符合基金会的设立宗旨、登记注册的业



务范围，体现并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坚持基金会发展需求与捐赠人意

愿相统一的原则，以促进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事

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 

第五条  根据基金会资助特点，基金会捐赠项目主要用于以下领

域： 

1、学生奖助：包括各类奖学金、助学金、科研基金、海外交流

基金、社会实践基金、品德培养基金等等，旨在奖优助困，扶助学生

全面成长。 

2、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各类奖教金、杰出青年学者奖、讲席教

授基金、创新团队基金，旨在奖励优秀，扶植青年，延揽顶尖人才，

建设人员稳定、梯队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3、各类研究基金和出版基金：支持学术研究及成果的发表和出

版； 

4、学术交流资助：支持学术互访、大学间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

以及国际学术会议等； 

5、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学科研和生活设施的改善和提升； 

6、关注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其他公益项目，等等。 

   

第三章  项目设立 

第六条  捐赠人可通过签订捐赠协议或签发捐赠信函等书面方

式与基金会约定捐赠事项，明确捐赠人信息，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

质量、用途、交付时间等内容； 



第七条  通过签署书面捐赠协议约定捐赠事项的，基金会应为捐

赠协议主体之一，协议内容需按照基金会协议审批程序进行审批。经

基金会审核通过的协议方可安排签署，未经基金会审核同意或未经基

金会签署的协议不予认可。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

书长可代表基金会签署协议。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按照基金会要求填写立项申请表，提出立项

申请，经基金会审核通过后正式立项。 

第九条  基金会捐赠财产根据用途类型可分为两类： 

1、限定性捐赠财产：指项目章程、捐赠协议或捐赠信函等书面

文件对捐赠财产的使用进行了时间或用途方面的明确限定； 

2、非限定性捐赠财产：捐赠人未具体限定捐赠财产的使用时间

或用途，基金会可根据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决定使用目标和方式。 

第十条  基金会捐赠项目设立可选择动本资金项目与不动本基

金项目两种形式。不动本基金项目本金保留，每年以其全部或一定比

例的基金收益支持项目开展；动本资金项目则使用项目资金直接用于

项目支出，直至捐赠款全部使用完毕，项目终止。不同资金形式的选

择应尊重捐赠人意愿，选择不动本基金形式的，应在项目章程、捐赠

协议或捐赠信函中予以明确，并约定基金收益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第四章 组织实施 

项目组织实施包括项目的执行与监管，反馈与宣传等工作。 

第十条  限定性资金与物资的捐赠，待捐赠资金或物资到位后，



由基金会设立专门科目，进行专项管理。 

第十一条  限定性捐赠财产的使用依据项目章程、捐赠协议或捐

赠信函等约定执行；非限定性捐赠财产的使用，由基金会秘书处根据

基金会和学校的发展需要，提出资金使用方案，报学校和基金会理事

会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基金会项目执行实施项目负责人全程负责制。项目负

责人的主要职责是：   

1、督促捐赠资金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到位；按照基金会要求，制

定项目实施方案，确保活动开展与资金使用公开、透明，符合捐赠协

议约定； 

2、按照捐赠协议和学校、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制度完成项目资金

的使用审批和监管； 

3、定期向捐赠人和基金会汇报项目执行情况，宣传项目效果； 

4、及时、如实答复捐赠人和基金会的各种查询。 

第十三条  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作为捐赠项目管理的执行机构，对

项目的执行履行监管职责，对于不符合协议约定的项目执行，有权提

出相应方案，报秘书处或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暂停其资金使用或终止

该项目。 

第十四条   捐赠项目执行尽可能纳入学校已有评审体系。确因

需要成立专项项目管委会或理事会的，必须按照协议约定认真履行其

职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颁

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